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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知情人 

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或中路股份）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 2019 年 

6 月 18 日分别召开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和 2018 年年度（第四十二次）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申

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的议案》，公司决定终止此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

和 2019 年 6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中路

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临 2019-018）、《中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申请撤回

相关申请文件的公告》（临 2019-019）和《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第四十二次）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2019-027）。  

公司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相关问题与解答》（2019

年 2 月 11 日）等法律法规的要求，针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自查工

作，自查期间为 2018年 5月 28日至 2019年 5月 24日，本次自查范围包括：知悉本次

交易终止情况的交易对方、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及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

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及自查报告，上述自查范围内的主体在自查期间内存在交易中路股份股票

的情形如下： 

张平华为交易对方、标的公司股东、总裁张目的父亲，其于 2019年 3月 14日卖出

5,600 股，自查期间未买入中路股份股票，截至自查期末持有的股份数量为 20,000 股。

经其本人说明与承诺，其在重组方案重大调整草案披露后卖出中路股份股票，是基于证

券市场已经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与本次重组

不存在任何关系，对本次重组的相关信息并不知情。其年事已高，文化水平有限，对证

券法律法规不太熟悉，在重组期间卖出中路股份股票主要为本人临时资金需求，并不知

悉且并未利用任何内幕信息。其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刘彩琴为交易对方、标的公司股东、总裁张目的母亲，其于 2019年 3月 14日卖出

20,000股，自查期间未买入中路股份股票，截至自查期末持有的股份数量为 20,000股。

经其本人说明与承诺，其在重组方案重大调整草案披露后卖出中路股份股票，是基于证

券市场已经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与本次重组

不存在任何关系，对本次重组的相关信息并不知情。其年事已高，文化水平有限，对证

券法律法规不太熟悉，在重组期间卖出中路股份股票主要为本人临时资金需求，并不知

悉且并未利用任何内幕信息。其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根据本次交易交易对方、标的公司股东、总裁张目出具的《说明与承诺函》，张目



在自查期间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张目

知悉本次重组的相关信息后，未向包括但不限于张平华、刘彩琴在内的、未通过合法途

径知悉该等信息的任何人士告知或暗示与本次重组相关的任何信息；张目通过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查询记录知悉张平华、刘彩琴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的相关行为前，对张平华、刘彩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并不知情；张目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倪岩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前员工，其已于 2018年 7月 15日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离职。

其于 2018年 7月 26日买入中路股份股票 200股，于 2018年 8月 16日买入 100股，于 2018

年 11月 1日买入 100 股，于 2018年 11月 12日买入 200股，于 2018年 11月 20日买入

100股，于 2018年 11月 21日买入 100股，并于 2018年 8月 21日、2018年 10月 10日、

2018年 10月 11日、2018年 11月 7日、2018年 11月 16日以及 2018年 11月 22日分别

卖出 100股，于 2018 年 11月 23日卖出 200股。截至 2019年 5月 24日，倪岩已经不持

有中路股份股票。经其本人说明与承诺，其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离职后对本次重组进展和

未公开信息并不知情，其在 2018年 11月 10日本次交易报告书披露后买卖中路股份股票

的买卖行为系基于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与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不存在任何关系，其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

情形。 

根据上述相关人员就其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中路股份股票情况出具的相关说明与承

诺，上述相关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中路股份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进

行的内幕交易行为，除上述情形外，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交

易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